
惠远制药有限公司年提取 4000 吨天然植物药品、保健品、制剂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惠远制药有限公司（原名：浙江惠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和平镇城南工业园区（原地址名：浙江省长兴县吴山乡沙埠村）。企业原建设一期工程

年粗加工天然植物 6000 吨和二期工程年提取（醇提、水提）天然植物 4000 吨，目前一

期、二期工程已建成投产并完成验收。现根据企业发展要求，公司拟在现有一、二期工

程项目基础上，在现厂区东北方向新增地块内建设三期工程项目，扩建新增年提取（主

要为醇提、水提）天然植物 4000 吨规模，并在扩建提取天然植物基础上，对其中部分

提取物做进一步深加工，生产中成药制剂（药品）和保健品。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正）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

号）等文规定，对本次三期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项目位于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园区，本次评价涉及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项

目周边镇村居民点，包括长兴县和平镇横涧村、长安村和红山村，安吉县梅溪镇晓墅社

区和石龙村、武康桥村、板桥村等行政村及其周边各自然村；项目周边环境空气为二类

区，附近地表水体西苕溪及其支流为三类水体，声环境为 3 类功能区，声环境敏感目标

为西北方向长安村居民点，项目占地土壤为第二类建设用地；周边其他环境敏感目标主

要还有农田地、山林地和安吉陈嵘省级森林公园。 

三、建设项目主要污染源和可能的环境影响情况 

废气：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废气主要有天然植物提取预处理、干燥破碎和制剂保

健品生产中产生的颗粒物粉尘，天然植物溶剂提取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乙醇和其

他醇类，少量丙酮、正己烷等），天然植物酸提取中产生的少量酸雾废气，天然植物贮

存加工中产生的少量恶臭异味，以及天然气锅炉产生的 SO2、NOx 和烟尘废气，根据大

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在采取封闭作业、废气收集除尘处理、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和光

催化氧化除臭处理等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废气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均可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及其它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废水：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生产废水主要有天然植物提取废水、真空泵废水、设

备清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废气喷淋处理废水等，其次为纯水制备浓水、蒸汽冷凝废



水和不定期初期雨水，以及新增员工生活污水，项目生产、生活废水全部收集后送入厂

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纳管排放，项目废水不直接外排地表水环境，不会对附近

地表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固废：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天然植物提取药渣、收集粉尘、原辅

料包装废料，废气处理产生的废布袋、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纯

水制备固废和废机油、生活垃圾等其他固废，其中收集粉尘、部分无害药渣作为资源回

收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其他一般固废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项目

产生的固体废物经合理处置后不会对环境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噪声：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新增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噪声，经隔声降噪措施

后，厂界噪声可满足 3 类标准要求，长安村居民点可满足 2 类标准要求； 

其他：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在做好防腐防渗漏措施后，不会对附近地下水环境和

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占用工业用地，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项目运营期间，已做好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项目施工期不

会对区域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故综上本次三期工程项目实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四、主要环境保护措施以预期效果 

废气：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颗粒物粉尘废气采用布袋除尘或者水膜除尘处理后于

厂房顶部高空达标排放，挥发性有机废气（VOCs）和酸雾废气主要经集气收集+二级冷

凝+碱喷淋处理+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于厂房顶部高空达标排放，天然植物贮

存仓库和主要加工生产区域少量恶臭异味，将其封闭作业，车间换风集气收集经碱喷淋

+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有组织排放，天然气锅炉采用低氮燃烧处理。 

废水：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在现有综合污水站处理规模基础上，扩建新增污水处

理规模 1300t/d，三期工程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汇入综合污水站，经“调节+混凝沉淀

+气浮+预酸化+IC 厌氧+A2/O 厌氧好氧工艺+沉淀”处理后达标纳管排放，最终经由长

兴吴盛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理。 

固废：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固体废物，其中收集粉尘、部分无害药渣作为资源回

收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其他一般固废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保证

各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 

噪声：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新增噪声采取合理布局厂房车间设备、隔声门窗封闭

作业、高噪声设备减震降噪和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管理制度等防治措施； 

其他：本次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划分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区，根据不同防渗要求做



好防腐防渗漏措施，项目做好各项环境风险防治措施和应急预案，设置事故应急池和初

期雨水池，项目做好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和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通过采取上述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运营期间对环境影响可降

低最低，区域环境质量等级维持不变。 

五、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要点 

惠远制药有限公司年提取 4000 吨天然植物药品、保健品、制剂技改项目（三期工

程项目），拟建地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园区现有厂区东北方向新增

地块；项目各项污染物经环保措施后均可达标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对区域环境质

量影响有限，可维持现有环境质量要求；项目建设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和工业园区准入规

划，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医药行业规划和规范性要求、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和行业

建设要求，符合长兴县“三线一单”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从环保的角度出发，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六、公众查阅环评文件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如需了解本项目环境影响情况，可通过本人亲访或电话、信函、即时通讯软件

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企业）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单位（环评单位）查阅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有关内容，如需了解进一步信息，可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咨询，公众查阅和咨询的期限为本次公示期间的 10 个工作日内。 

本次公示时间 2023 年 3 月 3 日~2023 年 3 月 17 日（含张贴时间）。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范围和主要事项 

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将征求项目周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团体组织等对本项目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众关心的主要环境问题、项目建设对周边

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意见或建议等。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和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主要采取网络公示和在项目所在地、周边镇、村公示栏张贴公

示的形式。公众可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拨打电话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及

本次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公示征求意见时间 2023 年 3 月 3 日~2023 年 3 月 17 日（含张贴时间）。 

公众团体对建设项目有反馈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个人姓名、住址及联系方式

等送交建设项目单位或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单位，也可另外抄送负责项目审批的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 



公众意见可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具体下载链接： 

建设单位（企业）母公司网站：https://www.huisongpharm.com.cn/documentcenter/list.aspx 

九、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报送当地环保部门审批前进行全本公示，报告书全文公示

版可在建设单位企业网站或其他相关网站公开下载查阅，全文公示时间由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送审批的进度而定，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建议和

要求，并如实将其意见、建议和要求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环保部门反映。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联系方式。 

十、环保部门、环评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惠远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园区 

联系人：周锋    电话：18157256870 

环评单位：浙江九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269 号 

联系人：董工    电话：0571-81903944 

审批环保部门：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行政服务中心 

电话：0572-6053273 

 

 

 

公示发布单位：惠远制药有限公司 

公示发布日期：2023 年 3 月 3 日 


